
建制提五招 防財會拉布
涉中止待續「臨動」響鐘 最快下周逐步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上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揚言展開「不合作

運動」，在議會內「全面拉布」，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更淪為重災區，令多項涉

及基建、民生相關的撥款申請未能通過。為解決有關問題，除財委會主席陳健波

提出修訂財委會議事規則部分內容外，37名建制派議員昨日也提出一份詳細的

修訂建議，在議員發言時間、討論內容、中止待續程序等方面提出5項建議，冀

清除拉布歪風。陳健波指，其修訂內容屬主席的權力範圍內，最快可於下周開始

逐步執行，而建制派的建議涉及修改議事規則，將透過特別財委會處理，期望可

於11月開會，並在數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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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擊拉布劣行，或須多管齊下才
能奏效。繼陳健波日前表示會透

過主席指引，去修改部分議事程序後，
37名建制派議員昨日聯署去信財委會，
提出五項修改財委會及其轄下人事編制
小組和工務工程小組會議程序的建議
（見表）。

37議員聯署促修訂規則
5項建議包括：修改中止待續議案內
容，令相關動議只會中止討論一項議
程，而非中止整個會議；容許財委會主
席有酌情權決定每次會議時間的長度，

而非硬性規定每次會議均為兩小時；限
制每名議員最多只可就一項撥款提出一
項「第三十七A」臨時動議，並且只可
發言一次，且不得超過3分鐘；將縮短
點名表決鐘聲鳴響時間至1分鐘的議
案，視為程序議案，毋須辯論就可表
決；以及若要於財委會討論已獲工務小
組或人事編制小組通過的項目，須先獲
相關小組議員同意。

李慧琼：建議做足工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建制

派議員已就上述建議做了詳細資料搜集

及研究，認為財委會在符合規定下，可
自行決定行事方式及程序，建議是符合
議事規則，不擔心引來反對派議員拉
布。
陳健波昨回應指，已收到有關信件，

會召開特別財委會處理，按照目前議會
工作進度，預計11月才能召開，期望可
於數個月時間完成有關建議。
至於陳健波近日提出以毋須修改議事

規則的主席指引方式，去約束議會內拉
布和搗亂的行為，包括規定同一日內的
會議屬同一次會議，議員一旦被逐不得
繼續參與，以及縮短表決鐘時間的議案

辯論，由3分鐘減至1分鐘。
陳健波指出，早前曾統計過議員就縮

短表決鐘時間的發言，發現平均10秒至
20秒後便離題，往後的時間主要是謾罵
其他議員或官員，為免浪費時間，將其
縮減至1分鐘已經很足夠。

陳健波將晤反對派講解
陳健波指出，將就有關修訂文件盡快

給建制派及反對派議員，並會約見非建
制派議員，向他們交代新安排，「為免
引起反對派提出訴訟，已諮詢法律顧問
的意見，確保合情、合理及合法，為讓
反對派更清楚有關安排，將與立法會秘
書處職員一併出席。」
至於確實的會面時間，陳健波指「民

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建議，在周五
的「飯盒會」期間討論，但得悉反對派
的「飯盒會」時間相當緊迫，希望可以
在飯盒會前一個小時，現待對方回覆。
至於主席指引可於何時執行，陳健波

指，縮短表決鐘時間的議案辯論，最快
可在下次的財委會會議上執行，而改變
會議劃分則須6天通知期，向議員提交
修訂文件，讓他們清楚修訂內容。

五項修改建議
■修改中止待續程序，刪去「委員會現即休會」
現時委員可毋須預告，動議中止某項議程或動議
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聯署議員建議刪除表示
「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詞句，即使中止待續議案
通過，亦只是中止討論一項議程，不會令財委會
即時休會，可轉為審議其他撥款。

■容許財委會主席有酌情權決定會議長度
聯署議員建議當需要處理大量的議程項目時，財
委會主席可運用酌情權，決定每次會議的時間長
度，而非硬性規定每次會議均為兩小時，至於會
議的結束時間，則可在會議預告中訂明。

■限制提出「第三十七A」的臨時動議數目至每
名議員一項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三十七A訂明，委員
可毋須預告而動議議案，就該議程項目表達意
見。聯署議員建議訂明每名議員只可就一項撥款
提出一項議案，若有多於一名議員提出議案，則
應合併處理。此外，每名議員在「第三十七A」
的臨時動議議案中只可發言一次，且不得超過3
分鐘。

■縮短記名表決鐘聲至1分鐘的議案，毋須辯論
即可表決
聯署議員建議縮短記名表決鐘聲至1分鐘的議
案，屬於程序議案，一般不會進行辯論，可即時
進行表決。

■若要於財委會討論已獲工務小組或人事編制小
組通過的項目，須先獲相關小組議員同意：
現時財委會其下的人事編制小組和工務小組通
過的撥款申請，若有議員要求，當局須安排相
關公職人員出席財委會會議，需預先提出。建
議有關要求應列為正式程序，先獲相關小組委
員會同意，若要求就特定項目分開表決，亦須
獲小組委員會多數議員同意，否則不應再作討
論。

資料來源︰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聯署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議
員過去濫用
議事規則漏

洞，「拉布成瘋」。由2012/13
立法年度至2016/17立法年度2
月止，5年內因點人數及流會等
浪費了479小時會議時間；單是
審議預算案的拉布，近5年已浪
費了1.1億元公帑。此外，財委
會主席陳健波早前在立法會財
委會年結記者會上表示，2016/
17年度財委會平均4.2小時審議
一個項目，審議時間比2012/16
年度平均花約1.8小時翻倍，重
複審議已獲小組委員會通過的

建議數目日益增加。
另外，財委會亦花了不少時

間處理現即休會或中止討論文
件的議案。去年審議撥款建議
的64次會議中，委員提出合共
16項現即休會或中止討論文件
的議案，耗用了約16小時，佔
總會議時數13%。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在早前年度總結會中表
示，在上個年度會期的立法會
會議上，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
數共95次，所用時間超過16小
時，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共
兩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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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多管齊下削減反對派在財務委員會拉布和搗
亂的空間，確保運作順暢，反對派當然心慌兼憤
怒。「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昨日就聯同公
民黨黨魁楊岳橋及黨員郭榮鏗等人見傳媒，聲稱
建制派「人多蝦人少」，原本昨日早上還談到周
五與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會面的莫乃光，昨日下午
就改口稱「冇時間」會面，被陳健波批評反口覆
舌。有建制派議員則指出，過去有議員濫用程
序，浪費議會時間，認為立法會議事規則須與時
並進。
對於反對派出爾反爾，陳健波指昨日早上與莫
談好於反對派周五的「飯盒會」上聚頭，陳更透

露，當初有反對派議員同意見面，現卻反口。

7月已提出 非忽然「爆肚」
他續說，有關修訂非今天才「爆肚」出來，是
於7月休會後已提出，有關文件長達60多頁，包
含各種理據，不明反對派為何再拖。他還指出，
早前法庭已作出裁決，主席有權規管會議的進
程，並以公平、有秩序、有效率主持會議，而該
判決正好填補議事規則的不足之處。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指出，過去有
議員濫用程序，浪費議會時間，她認為立法會議
事規則須與時並進，冀大眾理解修改的原因。
對於反對派提出有關議題須放在議事規則委員

會上討論，李慧琼表示，議事規則委員會曾作出
報告，表明按照議事規則第七十一（13）賦權財
委會在符合議事規則的規定下自行決定本身及其
轄下小組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今次陳健波
以主席指引方式處理，做法洽當。
自由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議會

的功能是監察特區政府，財委會就是讓議員監察
特區政府不會亂花錢，但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
只玩議事規則，以達其他目的，有三四成的會議
時間只花在拉布、口舌之爭上，若再放在議事規
則委員會，又是變相另類拉布，問題一直不能解
決，現建制派提出聯署建議，就是運用議事規則
賦予的權力，處理問題。

建制派多管
齊下打擊立法
會內的拉布問

題，網民點睇？「經濟通×晴
報」昨日就聯合舉辦了一網上
調查，問網民「立法會財委會

主席陳健波擬透過『主席指
引』的方式，修改議事規則，
你贊成嗎？」截至昨晚約 11
時，共有626人參與，贊成比率
高達 88%，遠遠拋離 11%的不
贊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九成網民挺 一面倒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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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通×晴報」網上調查。網頁截圖

反對派反口 話傾又唔傾

■37名建制派議員昨聯署去信財委會，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的詳細建議，期望清除拉布歪
風。圖為財委會會議。 資料圖片

■陳健波昨於電台節目上
介紹修改議事規則。

37位建制派議員昨聯署要求立法會財委會修改會
議程序，防止日後再有濫用程序進行「拉布」，癱
瘓會議正常運作的現象出現。這是建制派議員為了
消除近年來的議會亂象，讓立法會回復正常議事的
正當之舉，順應了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的訴求。事實
上，過去幾年，反對派議員利用議事規則的某些不
完善之處，提出大量毫無意義的動議或修訂，癱瘓
議會運作，惡意阻撓很多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的議
案通過，不僅浪費大量寶貴的議會時間和公帑，而
且給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製造困難，令香港經濟發展
遭致巨大損失。因此，立法會有必要採取積極的措
施，對於議事規則中某些不完善之處，進行適當的
修改完善，以堵塞漏洞，確保議會正常運作、發揮
應有功能。

建制派議員昨天提出的修訂聯署，主要包括要求
立法會財委會修改會議程序，建議每名議員只能就
每項議程作一個臨時動議，並須在主席指定的時間
前以書面提交議案，而每名議員只能在臨時動議的
辯論發言一次，不超過三分鐘等。建制派議員提出
這些修訂，主要是針對過去幾年來，反對派利用會
議程序沒有對議員提出動議進行限制等不完善之
處，動輒提出數以百計甚至數以萬計的臨時動議，
嚴重拖延財委會運作的惡劣現象。這些修訂落實之
後，將可明確會議主持者的「剪布」權，同時堵塞
相關漏洞，大大提高財委會運作的效率。其實，不
僅是針對財務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包括立法會整個
議事規則的不完善之處，都需要進行修改，以確保
議會的正常運作，消除對香港社會發展的阻力，避

免莊嚴的議會殿堂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惡意表演的
舞台。

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立法機關，行使着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
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
支等多方面的職權，在特區整個管治架構中承擔着重
要作用。但是，過去一段時期以來，由於反對派議員
惡意地頻繁「拉布」，給特區政府施政造成嚴重阻
礙，令香港遭致巨大直接經濟損失，還讓香港蹉跎歲
月，失去發展時機。反對派動輒拖延會議，令特區政
府許多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撥款申請未能及
時通過，造成重要機遇錯失、工程預算超支等許多嚴
重後果。其中一例是，上屆特區政府早在五年前就提
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但兩次都在立法會上被反對派
議員「拉死」，導致延誤了三年之後才能通過，許多
重大機遇被白白錯失，使香港在創新科技領域與世界
先進水平的差距越拉越遠。

目前，新一屆特區政府剛剛上任，迫切需要一個良
好的政治社會環境，包括建立良好的行政、立法關
係，以便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實現長期繁榮穩定。
大多數市民也充分認識到立法會「拉布」對於香港經
濟、社會的嚴重影響，對反對派無休止的「拉布」行
為深惡痛絕，希望早日結束這種立法會亂象。因此，
香港主流社會普遍支持立法會對議事規則進行必要和
適度的修改，期待建制派議員能夠團結一致，抓住機
遇，排除反對派議員的干擾，努力完成修改、完善相
關議事規則的重要工作，為立法會正常運作奠定堅實
法律基礎。

修補規則漏洞 確保議會正常議事
本港私樓住宅租金持續攀升，一眾私樓貧

窮戶首當其衝。社聯分析研究5年內非綜緩的
貧窮住戶每月在食物、房屋等開支，發現私
樓住戶的房屋開支佔總開支近一半，食物開
支不足3成，低於公屋住戶。本港樓價和租金
遠遠超過基層家庭收入增幅，導致這些未能
享受公屋福利的家庭，實質生活水平不斷下
降。對於這些在社會安全網之外的相對貧困
人士、「N無人士」，政府應以創新思維扶
貧，提供必要的支援，適時研究適度擴大社
福安全網，改善「N無人士」的生活狀況。

社聯調查發現，由於私人住宅租金飆升，
有公屋和無公屋一族在租金開支的差距高達4
倍之多，私樓貧困戶每月租金開支7608元，
佔總開支逾44%，而公屋戶的租金開支只佔
總開支的13%，每月不到1600元。兩相比
較，一個月入23,000元的私樓三人家庭，生
活質素隨時比月入只有17,000元的公屋三人
家庭更差。而公屋三人家庭的入息限額是
22,390元，前者享受不到公屋福利，只能忍
受高昂的租金。研究指出，政府釐定的貧窮
線未能全面反映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尤其
是居住方面的重擔，有必要檢討現時針對不
同階層的支援政策。

事實上，在訂定貧窮線的問題上，一直有
意見認為，應該將公屋福利納入計算，或者
對公屋住戶和非公屋住戶設定不同的貧窮
線，才能真實反映不同家庭的生活狀況。由

於私樓租金和公屋租金的差距越來越大，設
定非公屋戶的貧窮線更顯必要。

再以統計處年初發表的2016年中期人口簡
要為例，公屋單位的租金中位數10年間只是
由1,390元上升至1,500元，租金與收入比例
由13.5%降至9.3%；反觀私人住宅單位的家
庭每月租金中位數為10,000元，較2006年
5,100元急升近一倍，而租金與收入比例10
年間由25.2%升至30.7%。連統計處長鄧偉
江也指：「似乎公屋居民較幸福。」

一班無資格輪候公屋、無能力購買私樓、
又無領綜援的市民，表面上收入比公屋住戶
高一截，實際收入卻被高租金蠶食，不僅要
捱貴租，甚至要節衣縮食，達不到基本的營
養需要。香港作為富庶的國際都會，竟然存
在需壓縮食物開支以應付房屋開支、影響生
活質素的現象，令人難以接受。

長期以來，如何幫助非綜緩的貧窮住戶備
受社會關注，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全
面檢視公營房屋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一方
面盡力增建公屋，縮短輪候時間，放寬公屋
的入息限額，讓更多人可以享受公屋福利；
另一方面重設N無津貼，擴大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的範圍，將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資
助恒常化，更應將公屋家庭和私樓家庭分開
處理。期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
告，能夠提出援助非綜緩貧窮住戶的具體措
施，幫助到這個亟須幫助的群體。

適時研擴安全網 照顧相對貧困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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